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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偏向與1959－1961年農村饑荒

──以糧食分配政策為中心的考察

⊙ 葛 玲 辛 逸

 

1959－1961年饑荒是當代中國研究中的一個焦點。通過對饑荒研究的學術梳理不難發現，既有

研究往往將目光聚集在饑荒的成因及死亡人數的估量上。1在這些研究中，人們往往將農村與城

鎮放在同等意義上來考量饑荒造成的影響。事實上，饑荒時期城鄉人口死亡數和死亡率都存在

很大差異。1960年農村人口死亡率為28.58‰，高於建國初的20‰，自然增長率為－9.23‰；

同期城市人口死亡率為13.77‰，自然增長率為14.26‰。1958－1960年城市人口死亡率由

9.22‰上升至13.77‰，三年時間僅上升4.55個千分點，增幅為49.35‰；而同期農村人口的死

亡率則由12.50‰上升至28.58‰，上升近16.08個千分點，增幅高達128.64‰。2饑荒在城鄉之

間的嚴重差異被後來的研究者注意到。國外學者彭尼·凱恩認識到饑荒對城鄉人口死亡率的影

響不同。3李若建也注意到農村饑荒較為普遍，各年齡段人群均受影響，都有死亡；而城市饑荒

中死亡者主要是體質較弱的老人。在李看來，饑荒對城鎮人的影響只是供應短缺導致的營養不

良，體質較強的人一般不會面臨死亡威脅。4上述研究雖然強調了饑荒對城鄉的不同影響，但並

未對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筆者對新中國糧食政策的閱讀發現，造成農村饑荒的一個很大因素在於國家在城鎮和農村間的

糧食政策偏向。換句話說，統購統銷體制的確立，事實上確立了一種城鄉糧食分配中的不平等

機制。在這種帶有偏向性的體制安排下，農村作為糧食的供應地卻缺少必要的糧食保障，城鎮

在國家的糧食供應中明顯居於優勢地位。城鎮和農村在糧食分配中的差異在饑荒形成和影響中

尤其突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1959－1961年饑荒實質上就是一場制度性的農村饑

荒。

一

統購統銷體制的確立是導致糧食政策偏向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分析饑荒主要發生在農村的一

個主要切入點。

新中國伊始，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一方面城鎮人口數量大幅度增長，糧食需求量大

增；另一方面由於私營糧商與國家爭奪糧食市場以及農民的惜售心理導致的糧食徵收困難局

面。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中提出了對糧

食實行統購統銷，即「為了保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所需要的糧食，穩定糧價，消滅糧食投

機，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特根據共同綱領第二十八條『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



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的規定，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糧食

的計畫收購（簡稱統購）和計畫供應（簡稱統銷）。」5由統購統銷出臺的背景及所要實現的目

標來看，該體制至少存在兩個特點：一是農村糧食徵購中的強制性；二是統銷對城鎮糧食供應

的保障性。

農村糧食徵購中的強制性主要表現在國家不斷加強對農村糧食的控制，農民逐漸喪失對糧食的

自由處置權，農村糧食被國家最大限度的掌控。

首先，國家統購政策在不斷演進過程中強化了對農村糧食的控制。1953年政務院《關於實行糧

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中規定：「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

價格和計畫收購的分配數量將餘糧售給國家。農民在繳納公糧和計畫收購糧以外的餘糧，可以

自由存儲和自由使用，可以繼續售給國家糧食部門或合作社，或在國家設立的糧食市場進行交

易，並可在農村間進行少量的互通有無的交易。」61955年4月2日《糧食部關於加強國家糧食

市場工作的指示》規定：「統購正式結束以後，對在市場出賣糧食或調換糧種的農民，應不加

任何限制；不必要的查問登記，必須一律取消。」7可見，國家在此時還是傾向保護農民自由處

置餘糧的權利。而1955年8月15日國家政策導向開始出現變化。國務院發佈的《農村糧食統購

統銷暫行辦法》規定：「餘糧戶完成糧食交售任務後剩餘的糧食，自足戶因增產節約多餘的糧

食，都有權自由處理；可以自由存貯，可以自由使用，可以繼續售給國家或合作社，可以在國

家糧食市場進行交易，可以在農戶間互通有無，都不加干涉。但禁止任何人以糧食進行投

機。」8而1957年《國務院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補充規定》進一步加強了對農村的糧食控制，規

定：「在農村糧食統購任務完成以後，過去為了農民相互間的糧食調劑，開放了國家領導下的

糧食市場。今後為了加強糧食管理，此種糧食市場應該關閉。關閉以後，由國家糧食機構在可

能範圍內，幫助農業社和農民進行糧食品種的調劑。」9至此，日益完善的農村糧食市場控制體

系已經形成，農村糧食完全處於國家掌控的範圍內。

通過對檔的解讀我們發現，農民在1953年對餘糧擁有兩種自由處置權：一是自己使用；二是出

售。其中出售方式包括可以賣給國家糧食部門、合作社，在國家領導的糧食市場進行交易，農

村集市交易三種選擇。而時間推移到1955年8月15日後，農民的糧食自由處置權受到了極大限

制。國家規定禁止任何人以糧食進行投機，實際上農村集市處於被取締的狀態。農民出售餘糧

僅剩兩種選擇，且均在國家監控範圍內。到了1957年農民已經基本喪失對餘糧的處置權，國家

領導的糧食市場也被取消。可見，糧食已經基本處於國家行政干預的範圍內。農民作為農業社

內部一員，客觀上已經失去自主處置糧食的權利。農業社統一分配農民口糧，農民已經既不需

要也無權再過問糧食的具體用途了。

其次，糧食徵購方法中透露著強制性。首先體現在統購種類之全。在1953年統購統銷政策實行

之初，小雜糧並不在國家強制統購之列。《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規

定：「各種小雜糧（當地非主食雜糧），原則上亦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在國家尚未實行統一經

營以前，得在國家嚴格監督和管理下，暫准私營糧商經營。」10而1955年國務院發佈的《農村

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規定：「統購的糧食品種，一般應以穀物和黃豆為主，也可收購一部

分小雜糧。在薯類折糧計產的地區，可以根據供應需要和保管條件，酌購一部分薯類。」11國

家統購對象已經擴大到了小雜糧，包括薯類。1957年《國務院關於做好夏糧征、購工作的指

示》指出：「各地夏收新糧（包括小麥、元麥、大麥、蠶豆，豌豆、早稻等）即將陸續登場，

做好夏糧徵、購工作，是當前農村中的一項重要工作。」12由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連蠶



豆、豌豆也進入國家統購的視野，徵購之細可見一斑。另外，一年兩購也體現了糧食徵購的強

制性。1957年《國務院關於做好夏糧征、購工作的指示》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夏

糧征、購任務應該及時下達到農業生產合作社（戶），農業生產合作社（戶）完成國家夏糧徵

購的任務數，為全年應該完成的國家糧食徵購任務的部分，在秋糧徵購時統一合併結

算。」13國家在農村的糧食徵購包括夏、秋兩部分，夏季徵購與秋季徵購統一結算，夏季不夠

秋季補，這就體現了國家糧食徵購任務在農村糧食分配中的優先性。

糧食徵購中的強制性還體現在統購作為政府行為，是不可對抗的。《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

和計畫供應的命令》第一條即是：「生產糧食的農民應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

畫收購的分配數量將餘糧售給國家。」第九條指明：「對破壞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反革命分

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在統購統銷已經成為衡量一個人革命與否

標準的情況下，農民不得不接受。事實上，一些與之對抗的農民也受到了嚴厲懲罰。統購統銷

政策推行後，各地出現了大量的破壞統購統銷罪。司法機關的介入，也更鮮明體現了制度的強

制性。鳳陽縣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總結》指出：「在7、8月間糧食收購工作和午季徵收農業

稅工作中，我們以全力以赴的精神，主動及時打擊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保障了這些工作

的順利進行。計受理這兩類案件68起，占第三季度收案總數23.6%。逮捕了38人（其中反革命

分子2人，地主2人，富農28人，中農6人）。」14在國家統購統銷政策推行後，農民對自己生產

的糧食已經喪失了自由處置權。安徽鳳陽縣的富農許庭獻妨害糧食統購統銷案即是一例。「在

1955年夏季糧食統購工作中，經鄉政府摸底評定該戶售餘糧1661斤，經法院算細賬後應售餘糧

703斤，已售130斤。自稱已無餘糧，我院未查對清楚是否有餘糧，即認定拒售餘糧，判刑一年

（後改判免予刑事處分）。」15儘管許獻庭案後被改判，但其因拒售餘糧獲罪的事實卻是存在

的。這充分突顯了統購統銷制度的不可抗性。

統購統銷的第二個特點是對城市糧食供應的保障性，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保障城 鎮居

民低水準的糧食需求。《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指出：在城市、機關、

團體、學校、企業等的人員，可通過其組織進行供應：對一般市民，可發給購糧證，憑證購買

或暫憑戶口名簿購買。」1955年發佈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規定，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委員會應根據市鎮居民的勞動差別、年齡大小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按規定，

分別確定市鎮居民的具體供應等別和每月口糧定量標準。這些制度性規定，保障了城鎮居民的

糧食需求。二是對工業化建設資金的保障。國家推行統購統銷的原因之一是從農業提取工業積

累。此體制推行之後，國家一直以極低的價格收購農副產品，同時伴之以高價向農村出售工業

產品。在這一價格剪刀差體制下，國家從農村、農業中攫取了大量的資金，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工業、城鎮建設的順利進行。據有關統計，到1970年代末，僅僅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國家

就從農民那拿走了6000億元。16而這些均是以統購統銷體制為載體實現的。

同時，國家為了確保統購統銷體制的有效運行，相繼推行了兩項重要的社會變革，即戶籍制度

和農業集體化。雖不能說這些制度變革完全是統購統銷的結果，但是它們的出台確實強化、保

證了統購統銷體制的運行。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了城鄉人口的流動，使城市人口的數量始終處於

可操控的範圍之內，嚴格控制了統銷糧食數量。鄉村的農業集體化，使國家徵購糧食的對象由

個體農民變成農村合作社，大大簡化了交易成本，保證了糧食徵購的順利進行。

二



在以往的饑荒研究中，人們大都認識到人為因素在饑荒形成中的作用。但筆者認為雖然個人因

素在饑荒形成中有一定的影響，但它仍然需要通過某種制度來實現，因此三年饑荒很大程度上

更是一場「制度性饑荒」，以統購統銷為主的糧食分配體制才是饑荒形成的主要因素。 之所

以說統購統銷體制是饑荒形成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主要因為統購統銷體制下的高徵購是農村饑

荒出現的重要誘因。

統購統銷體制出台初期，農民應該按國家規定的收購糧種、收購價格和計畫收購的分配數量將

餘糧售給國家，農民在繳納公糧後的餘糧，可以自由存儲和自由使用。而1953－1955年國家徵

購任務不斷提高，購出了農民的自留糧，國家與農民關係開始緊張。但這時國家對農村的糧食

徵購不算太重，只佔總產量的25％左右。而1955年國家又將統購統銷制度化，實行糧食「三

定」，即定產、定購、定銷。「1955年分戶核定的餘糧戶糧食交售任務，在正常的情況下，自

一九五五年起，三年不變，增產不增購。」17而1957年國務院《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補充規

定》中卻將原先的三年增產不增購改為增產了可增購40％。國家對於餘糧的和自足的農業社和

單幹戶，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於缺糧的農業社和單幹戶，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國家對於

增購的數量，一般應為增產部分的百分之四十，在特殊情況下，應該多增購一些。這個特殊情

況可以多增購並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它為許多幹部在增購中的隨意性提供了政策依據，

增購數量的變動也體現了農業為工業需要服務的一面。1958年糧食部《關於整頓市鎮糧食供應

工作的指示》指出：「糧食豐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應該適當地增加統購數量，減少統銷

數量，實行以豐補歉。增加統購的數量和方法，由地方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規定。」18地方被賦

予在國家控制的購銷差額範圍內提高統購數量的權力，這也就實際上宣佈了「三定」政策的終

結。另外農業社分配糧食的先後順序的安排也頗值得體味。1956年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當前

糧食工作的指示》認為，「第一，首先完成國家的糧食徵、購任務（包括增產社的增購任

務）；第二，留下農業社生產必需的種子，分給全體社員基本口糧和必要的飼料用糧。」19顯

然這時國家已將徵購的任務置於農民基本生存需求之上，完成國家徵購任務要優先于農民口糧

的保證。

隨著大躍進的推進，為了要在數年內「趕超英美」，不只工業材料的計畫數位訂得很高，就連

農產品也被要求「大躍進」。地方幹部面對由上而下的政治壓力無計可施或投機逢迎，虛報糧

食產量。1958年的糧食大豐收，也助長了領導層盲目樂觀的情緒，1958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河

南封丘視察時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1000斤，豬肉100斤等。20甚至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提出全國耕地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種植農作物，三分之一休閒和

三分之一植樹）。21

1959年和1960年糧食統購率由1958年的29.4％猛增到39.7％和35.6％。22伴隨高徵購率的是從

1959年始，農業生產連年下降，糧食產量1959年為3400億斤，1960年為2870億斤，年平均遞減

15％。23農業大幅度減產條件下的高徵購導致全國鄉村人口平均糧食消費量1959年、1960

年、1961年分別為309斤、189斤和148斤，低於維持生命最低標準250斤的水準。24在三年饑荒

以前的五年，全國鄉村人口平均糧食消費量為396斤，這396斤還是不計自留地產量的。而1959

－1961年因為取消了自留地，農民口糧的下降幅度顯然是很大的。廬山會議上李先念曾說：

「360斤口糧肯定不夠。」25實際上，三年饑荒時期，農村人均糧食佔有量遠沒有達到360斤，

而且與城鎮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中國1958－1963年糧食產量、徵購比率與人均佔有糧食量



年 度
產 量 

（百萬噸）

淨徵購比率

（％）

農村人均佔有糧食

（公斤）

城市人均佔有糧食

（公斤）

1958－1959 200 13.6 311 228

1959－1960 170 28 223 380

1960－1961 143.5 28 191 308

1961－1962 147.5 17.5 225 274

1962－1963 160 16.1 234 296

資料來源：辛逸：《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頁。

上表顯示，在饑荒時期，城鄉糧食人均佔有量相差竟達100公斤。這就意味著，三年饑荒時

期，城市糧食供應明顯好於鄉村。同時表明，三年饑荒實質上就是一場農村饑荒。

1960年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糧食和市場問題的彙報提綱》稱，1958、1959兩年大約

多徵購貿易糧200億斤左右。在1959－1961年期間，年平均糧食產量比1957年減少827.6億斤，

而平均每年徵購的糧食則比1957年多出95.8億斤。糧食徵購折合總產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達

34.4％，其中，1959年更是高達39.6％。這種情形，便很難保證各地不出現徵購過頭糧的現

象。26

上述僅僅是就全國農村範圍看高徵購的幅度，具體到地方將會更加觸目驚心。安徽省鳳陽縣

1959年糧食總產量只有10960萬斤，僅夠全縣口糧，卻徵購了5974萬斤，其徵購率高達54％。

結果從秋收結束到12月底的兩個多月中，農村沒有供應口糧，造成人口的非正常死亡。27

過量徵購將農民的口糧當作餘糧徵走後，農村人均口糧數急劇下降，開始出現大規模餓死人現

象。全國最大的水稻假衛星產地廣西環江縣，在1958年9月9日放出畝產水稻13萬斤的

「大衞星」。「大衞星」升天後，隨之而來的是高徵購任務的下達。1959年，上級分配給環江

縣的糧食總產量任務指標是9.6億斤，比1958年的3.3億斤翻了兩番，分配下來的徵購任務是貿

易糧0.71億斤（折合原糧便是1億斤）。而當年環江縣實際產糧僅為0.828億斤。將全部糧食上

繳也交不出這1億斤糧食，後來將徵購任務調整為0.385億斤貿易糧。為了完成任務，環江縣委

將群眾的口糧、豬、牛牲畜的飼料糧作為徵購糧一起併入國家倉庫。國家的徵購任務是完成

了，但農民卻因無基本的生存保障而面臨死亡威脅。據原環江縣縣長王定回憶，在1959年至

1960年間，環江縣人口減少了4萬多，佔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28

高徵購作為統購統銷體制下的政策執行偏差，在大躍進的社會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換言之，

統購統銷體制出台伊始已經註定了其發生偏差的必然性。作為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為城鎮提供

糧食保障的統購統銷體制，其為工業、城鎮服務的導向已預示了高徵購的不可避免。高徵購並

非統購統銷的必然結果。但統購統銷體制卻為高徵購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實施管道。沒有統購統

銷作制度基礎，高徵購將很難實施。

由上不難看出，統購統銷體制本身所包含的以農養工的一面，在大躍進的浮誇風影響下，必然

導致高徵購情形的出現，國家規定的農業社糧食分配順序已經預示農民之後幾年中的生存困

境。



三

上面的分析揭示了統購統銷在饑荒形成中的重要影響。實際上，統購統銷體制在城鄉饑荒救助

機制上的不同影響，也是導致三年饑荒城鄉差別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說，正是饑荒救助中的城

鄉差別，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村饑荒的嚴重性。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59－1961年饑荒實質上

就是農村饑荒。

統購統銷體制遵從農業為工業犧牲的制度導向，因此這一制度本身即包含了嚴重的城鄉不平

等，這種不平等尤其體現在後來的饑荒救助中。

與農業社糧食分配順序對農民生存權的漠視不同，城鎮居民的基本糧食需求得到了國家法律的

保護。1955年通過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對市鎮居民的糧食供應予以政策保障，根

據市鎮居民的勞動差別和年齡大小的不同而規定了不同的糧食供應標準。城鎮居民的糧食需求

得到了法律的維護、制度的保證。這種制度保證在饑荒時期更加突顯了它的優越性。三年饑荒

中，城鎮人口基本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城鎮的糧食還是按原來的標準定量供應。」29在全

國糧食供應局面出現緊張的情況下，1960年8月黨中央發出指示，規定「大中城市經常保持三

個月，至少一個月的糧食周轉庫存。」30而到了當年9月，中央在《關於整頓城市糧食銷量和降

低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中決定，對城市的糧食供應總的原則是既減又保，具體措施是，將城

市人的口糧標準月人均降低2斤左右。城鎮一個月到三個月的糧食庫存在饑荒期切實保證了城

鎮居民基本生存需要，城市中並未出現糧食供應量大幅度下降的情況。「城市饑荒中死亡者主

要是體質較弱的老人，體質較強的人一般不會面臨死亡威脅，而農村饑荒則較為普遍，各年齡

段的人群均受影響，都有死亡。」31到了後來饑荒嚴重時期，一些地方甚至成立專門的糧食工

作辦公室以保障城鎮的糧食供應。「到了1960年下半年，城市的糧食供應已日趨緊張，江蘇省

各個城市為此專門成立了糧食辦公室，檢查城鎮口糧供應情況。」32糧食辦公室的成立為城鎮

居民的糧食需求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事實上也是國家為城鎮順利度過饑荒建立的應急救助

機制。

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則遠沒有那麼幸運，饑荒時期農村缺乏有效的救助體系。早在1956

年國家對農村糧食供應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什麼時候缺糧、什麼時候供應」。33國家對農村

的糧食短缺缺乏長效的補充機制，「缺糧──供應」的方式必然出現一個時間差的問題。很顯

然，在國家的糧食統銷體系中，農村並非其首要考慮的。1958年國務院《關於改進糧食管理體

制的幾項規定》中指出：「農村中，因為糧食逐年增產，缺糧戶逐年減少，糧食的銷售數量應

當逐年減少。」「糧食歉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由於今後地方有了一定的機動糧食，一般

災荒即由地方自行設法解決；較大的災荒，中央可以酌情調整差額。」34顯然，在國家對農業

形勢的樂觀估計下，農村的糧食保障已成為統銷中的次要環節。國家在給予地方自主性的同

時，也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農村饑荒的不作為。1961年9月中央《關於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

年度糧食工作的幾項規定》中指出「產糧地區的缺糧大隊，國家一般不再供應糧食，可以由大

隊與大隊，也可以由公社與公社採用餘缺調劑的辦法來解決。」35與國家對城鎮的糧食保障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饑荒則要依靠自救來解決。「1959年7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受災

地區要把災荒消滅在秋後或今冬》，社論指出，『生產自救』是戰勝災難的基本方針。受災地

區提出『夏季丟、秋季找，早秋丟、晚秋找，糧食丟、蔬菜找，農業丟、副業找，』這是個很

好的口號，相信災區在黨的領導關懷下一定能夠戰勝災難，我們的口號是：『把災荒消滅在秋

後或今冬』。」36「生產自救」一語道破了國家在饑荒時期的農村政策。而且社論中提出的



「夏季丟、秋季找，早秋丟、晚秋找，糧食丟、蔬菜找，農業丟、副業找」等饑荒自救方法也

不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夏季收成不好的不足部分，國家徵購可以在秋季彌補，但對於急需糧

食維持生活的農民來說，卻難以等到秋季再填飽肚子！

同時在「什麼時候缺糧、什麼時候供應」的基本原則下，農村地區出現饑荒時，得到國家救助

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基層幹部如實上報災情。但許多基層幹部囿於各種原因並不願向上級彙報實

情。對地方幹部來說，向上級如實彙報災情，即意味著承認本轄區出現較大規模的糧食短缺。

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視為可以炫耀的政績，而且也等於對當初浮誇的自我否定，難免要付出一定

的政治代價，所以當時許多幹部為一己私利而隱瞞餓死人的真相也就不足為奇了。

城鎮作為非產糧區，國家理所當然地向其提供制度性的糧食保障，城鎮也就成為國家糧食供應

中的保護地帶，生產糧食的農村則處於被忽視的境地。在農村，糧食緊張──幹部上報──上

級返銷，由這個流線圖可以看出農村饑荒的有效救助與兩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幹部在饑荒初

現時是否如實上報；另一個是返銷糧與饑荒出現的時間差。農村的返銷糧與饑荒出現大多存在

一個時間差，在這時間差過程中已經意味著人口的死亡。如甘肅省在餓死十分之一人口的嚴重

情況被中央知曉後，適才將原徵購入庫糧食的百分之四十返銷給了甘肅以救助農民，但這已是

餓死人之後的事了。37與此相比，城鎮一個月到三個月的糧食周轉庫存則避免了時間差的存

在，城鎮糧食的供應完全處在政府調控範圍內，因此政府對城鎮饑荒的救助則要及時得多。

在得不到及時的糧食救濟，無飯可吃後，逃荒成為農民另一條求生管道。但在人民公社體制

下，農村人口外出流動是非法的。農村人口如果想外出，必須要受人民公社的嚴格審核和批

准，一般來說，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和機率很小，農村人口幾乎沒有流動的可能。1957年3月、9

月、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下發通知，要求各地採取堅決措施制止農民外流，禁止城市

糧食部門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在此之後，為了進一步制止饑荒期農民向城鎮的流

動，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

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鎮的農民都是「盲流」。新檔口氣強硬，指示各省、市

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情況外泄的地

方官，有中央文件依恃，自然更有理由把守交通要道，禁止農民外出「盲流」了。譬如環江縣

對外逃人員追捕回來後，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在關押之中，連悶帶擠，死去44人。在追捕

過程中，水源公社書記宣佈：「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就打死算了。」38

1961年1月，在安徽省鳳陽縣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代表王家來這樣

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000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人了。……今年（1960年）我們哪都跑不

掉，活活在家等死了 。我家6口人，死掉4口人。……」39

當然成功逃荒入城的也有，但在城鎮居民也僅能填飽肚子的情況下，「盲流」們很難找 到食

物充饑。千辛萬苦來到城裏，最後還是餓死。據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

貧民區，例如龍鬚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

農村逃荒來的。」40事實上，當初配合統購統銷體制而出台的戶籍制也使農民在城市獲得糧食

是不可能的。這一制度原則上規定國家只負責城市非農業戶口的糧油供應，不負責農業戶口的

糧油供應。1953年11月，政務院發佈的《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 供應的命令》中規

定：「在城市、機關、團體、學校、企業等的人員，可通過其組織進行供應：對一般市民，可

發給購糧證，憑證購買或暫憑戶口名簿購買。」1955年發佈的《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

進一步完善了市鎮糧食供應制度，市鎮糧食統銷由憑證購買，按戶核實，改為按人定量供應，



並發行糧票。一個戶口名簿將許多面臨生存威脅的農民擋在了城鎮糧食供應體制之外。表面上

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的，但更深層的原因仍是統購統銷制度的推行，因為戶籍制度出台

的主要目的即是保證將享受糧食供應的城鎮居民維持在適度水準。所以1955年戶籍制度的出台

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是與統購統銷體制相配套的。農村的糧食徵購與城市的糧食供應相

結合，不僅在起點上將城鎮居民的糧食需求置於優先保證的地位，同時也使災荒出現時農民逃

荒求生成為一種幻想。這種情形，進一步突顯了統購統銷體制在城鄉不平等經濟社會結構中的

基礎性作用。

通過對統購統銷體制下糧食政策偏向的考察，筆者發現，正是這種政策偏向，導致了饑荒對城

鄉的不同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1959－1961年饑荒實質上就是一場農村饑荒。事實

上也只有農村的饑荒，才能引發真正的全面饑荒。1959－1961年三年饑荒時期，城鎮因為有著

相應的制度保障，所受影響並不大，正因於此，在農村已經餓死人的情況下，城鎮仍能開展轟

轟烈烈的批判鬥爭而無視饑荒的存在。

而筆者本文通過分析統購統銷體制導致的政策偏向在饑荒影響城鄉差別中的作用，意圖進一步

揭示饑荒形成的制度因素。以統購統銷為主的糧食分配體制是饑荒形成的主要制度因素。大躍

進運動時期，國家借助統購統銷的制度效應，不顧農村實際為工業化積累資金，進行高徵購，

這是饑荒伴著大躍進而生的主要原因。但究其根源，大躍進只是為饑荒發生提供了一個時機，

饑荒真正形成的根源還是由統購統銷體制導致的城鄉間不平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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